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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rificationRegulationofAutomatedMonitoringInstrumentf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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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程经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7年6月30日批准，并

自2017年7月15日起施行。

归口单位：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主要起草单位：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

参加起草单位：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

聚光科技（杭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本规程技术条文委托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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